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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爾斯丹控股有限公司 

《反賄賂及反貪污政策》  

政策聲明 

1. 萊爾斯丹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深信公平、

誠實及廉潔是公司重要的商業資產，因此本集團全體員工 (包括執行董事) (「僱員」) 

必須致力確保本集團的聲譽不會受到不誠實、不忠誠或貪污行為而受損。本《反賄賂

及反貪污政策》(「政策」)列明僱員必須恪守的基本行為標準，以及在處理本集團事

務時應遵守有關收受利益及申報利益衝突的政策。  

 

防止賄賂  

2. 本集團禁止任何形式的貪污賄賂行為。不論是在中國大陸、香港或其他地區，所有僱

員在執行本集團事務時，均不可向任何人士索取、接受或提供賄賂。在執行本集團任

何事務時，僱員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關於貪污賄賂等罪的法律規定和《防

止賄賂條例》及不可： 

 

(甲)索取或接受他人的利益，作為作出任何與本集團事務有關的行為或對他人在本集

團事務上予以優待的報酬或誘因；或提供任何利益予其他人的代理人以作為其作

出與其主事人業務有關的行為或在其主事人業務上給予他人優待的報酬或誘因；

及 

(乙)向公職人員（包括政府及公共機構的職員）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該人員作出任何

與其公職有關的行為或在其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事務上提供優待或協助的報酬

或誘因。 

 

「利益」指金錢、禮品、旅遊、報酬、職位、契約、服務、優惠及代支付、借貸(包括

協助貸款或免除任何借貸或作貸款保證人)等任何種類的其它財產或財產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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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利益 

3. 本集團不容許任何僱員利用個人職權、地位，以任何形式向屬下僱員、顧客、供應商、

承辦商、特許商或其它與本集團業務往來人士索取任何利益、提出不合理要求或無理

拖欠貨款。 

 

接受利益 

4. 本集團禁止任何僱員為自己或他人向任何與本集團有業務往來的人士、公司或機構、

或下屬收受任何利益。如收受利益（不論價值）會影響到僱員客觀地處事，因而令公

司的利益受損或引致偏私和投訴，僱員應拒絕接受有關的利益。同樣，如果收受利益

可能導致被認為是存在偏見的投訴，則僱員應拒絕接受與彼等職務有關的利益。不過，

在不影響上述原則的情況下，若利益為饋贈人主動提供，而拒絕接受會被視為有失禮

儀，僱員可考慮接受 (但不得索取) 下列由饋贈人自願送贈的利益： 

 

(甲)只具象徵價值的宣傳或推廣禮品或紀念品；或 

(乙)傳統節日或特別場合中的饋贈，惟該利益每年累計價值在人民幣 200元或以下。 

(丙)任何人士或公司給予本集團任何僱員的折扣或其他優惠，而使用條款及條件亦須

同樣適用於其他一般顧客。 

(丁)凡屬於贊助本公司活動的禮物或賀金，各部門須如實呈報及將相關禮品交予人力

資源部處理，任何人不得私自截留或侵吞。 

 

5. 如僱員有收取任何利益，包括禮品、現金等 (不論任何價值)，必須在收取利益的五個

工作日內，向人力資源部呈交 「收受利益申報表」作申報。如該利益是現金或超過人

民幣 200元之非現金利益，則須交回人力資源部作為公司一些員工福利之用。若該饋

贈禮物為食物，應該與部門或公司同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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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中國大陸、香港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例 

6. 僱員在本地或其他司法管轄區辦理本集團事務時，須遵守本地或當地的法例及規例，

以及其他適用的法例及規例。 

 

提供利益 

7. 僱員在執行本集團事務時，均不得在直接或間接經第三者的情況下，向另一間公司或

機構的任何董事、職員或代理人提供利益，以影響該人士在其業務上的決定，或在與

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向任何該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的成員或職

員提供利益。即使所提供的利益不帶有不當影響的動機，僱員亦應在提供利益之前確

定擬接受利益者乃獲得其僱主或主事人的許可接受利益。 

 

應酬 

8. 僱員應予以拒絕奢華及頻密的應酬，以免處理本集團業務時出現為難的情況或不能客

觀公正地處理。假如拒絕赴會會被視為不禮貌，則可接受，但應在不影響本集團利益

的情況下，儘量回敬對方。 

 

外部工作 

9. 僱員應避免參與那些與本集團利益有衝突的外部工作。如欲兼任外部工作，不論屬於

固定性質或顧問性質，有薪或無薪，必須先向人力資源部取得書面批准，才可兼任外

部工作。 

 

利益衝突 

10. 僱員應儘量避免任何利益衝突 (即私人利益與本集團利益有所衝突)，或會被視為有

利益衝突的情況。如未能避免及申報有關利益衝突，可能會被指偏私、濫權、甚至貪

污。「私人利益」指僱員本身及與他相關人士 (包括其親屬、親戚及密切朋友) 所得的

財務或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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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僱員應在出現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情況時向公司申報。利益衝突包括僱員本身及其持

有之公司及其相關人士(包括其直系親屬及其持有之公司)與本集團有任何業務往來、

或與本集團競爭者有業務往來，並存在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財務利益。僱員必須呈交《利

益衝突申報表》予人力資源部作申報。 

 

選用供應商或承辦商 

12. 處理本集團事務或工程 

為保障與供應商或承辦商進行的交易是公平、公開及公正，僱員必須遵守以下四項原

則： 

(甲) 根據公平競爭的原則挑選有實力及負責任的供應商或承辦商； 

(乙) 採購的物品必須按實際需要及物有所值； 

(丙) 採購過程具透明度及問責性；及 

(丁) 不容許出現貪污舞弊，損害公司利益。 

 

13. 處理私人事務或工程 

如欲聘用本集團過去一年內有業務往來的供應商或承辦商處理私人事務或工程，僱員

必須： 

(甲)在其工作崗位上，不會直接或間接參與供應商或承辦商的聘用或工程監察事宜； 

(乙)按市價支付所得的服務；及 

(丙)動工前就聘用供應商或承辦商一事向人力資源部申報。 

 

公司檔案及帳目 

14. 僱員及其代理人應確保所有提交本集團或主管的任何記錄、收據、帳目或其他文件，

內容對所載事件或商業交易如實報告。如僱員偽造假帳目或提供虛假帳目記錄（例如

開空營業單）以欺騙或誤導本集團，則不論他們有否獲取任何得益或利益，均可能觸

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關於貪污賄賂等罪及香港《防止賄賂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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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 

15. 僱員應避免與本集團有業務往來的人士進行賭博，包括打麻將。公司範圍內嚴禁止任

何形式的賭博活動。 

 

僱員責任 

16. 若有人無故主動提供非法利益輸送，僱員應拒絕並及時向直屬上司呈報，以免影響個

人信譽及事業前途。僱員若得悉其他僱員有接受非法利益的行為，亦須主動呈報人力

資源部，讓人力資源部能夠立即行動，以正視聽，以保障每一個業務合作者都能獲得

同等對待及公平交易的權利。 

 

違反本政策 

17. 瞭解及遵守紀律是每一位僱員的責任，任何人違反上述第 1 至 16 項守則，均受到紀

律處分，包括立即解除勞動合同，並不會作出任何經濟補償金。如因此令本集團產生

法律糾紛或影響公司形象的，本集團將保留向僱員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若本集團

發覺有任何貪污或刑事犯罪，將向有關公共機關或部門舉報，並進行跟進。 

 

程式 

18. 任何有關違反本政策的投訴，可先向部門主管提出，部門主管再與人力資源部經理商

討處理方法。本集團在考慮及處理投訴時，務必以公正而有效率的手法，對不合法及

違反本集團的政策會進行調查。關於舉報制度及舉報人保護政策措施，請參見本集團

《舉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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